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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南方汇通                                  债券代码：000920 

债券简称：17 汇通 01                                 债券代码：112538 

债券简称：18 南方 01                                 债券代码：112698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拟清算注销控股子公司的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7汇通01，债券代码：112538）、南

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

简称：18南方01，债券代码：112698）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

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公司债

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现就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拟清算注销控股子公司的事项报告如下：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已同意对控股子公司贵州中车汇通净水科技

有限公司（简称“汇通净水”）进行清算注销，并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发布了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对控股子公司贵州中车汇通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清算注销的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概述 

（一）汇通净水设立于2015年，设立以来公司积极推进发展，及时调整经营

战略，但随着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市场开拓难度加大，该公司自创立以来未能走

出经营困境，发展速度低于投资各方（汇通净水全体股东）预期，连续亏损状态

未得到扭转。经汇通净水投资各方友好协商，拟启动清算注销程序，及时减少后

续亏损。 

（二）汇通净水第二大股东中车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同受中国

中车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汇通净水为关联共同投资公司，根据相关规定，本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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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交董事会审议，本事项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三）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长黄纪湘

先生为本事项的关联董事，审议本事项时回避了表决，本事项经其他非关联董事

全票通过。独立董事对本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本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车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4WRR9A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1号院1号楼北座801（园区） 

法定代表人：张英凯 

注册资本：91,559.8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04月18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三、汇通净水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贵州中车汇通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2322141156P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寨新庄村（南方汇通工业园内） 

法定代表人：翁世明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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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净水设备及污水处理设备的生产、设计、销售及服务；厨卫用品

的设计、制造、销售及服务；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及资本实缴情况： 

序号 股东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实缴出资额（万

元） 

1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 4,500 45 1,350 

2 中车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现金 2,000 20 600 

3 吴瑞昌 
知识产权 400 

10 
400 

现金 600 0 

4 唐玉军 现金 1,500 15 49.5 

5 北京智德盛投资有限公司 现金 1,000 10 200 

合计 10,000 100 2,599.5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1,975.54 1,455.89 1,607.21 -536.07 -536.08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1,177.30 1,139.18 111.37 -196.07 -198.66 

注：2018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四、本事项对公司影响 

汇通净水经营规模较小，本事项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本次清算

后公司将不再合并汇通净水财务报表，该公司未履行完毕的商业净水等项目及相

关运营维护业务将由公司承接。汇通净水清算解散将有利于公司减少后续亏损，

集中有效资源抓好经营发展。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17 汇通 01”、“18 南方 01”的受托管理人，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公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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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并就发行人拟清算注销控股子公司贵州中车汇通净水科技有限公司事项提醒投

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